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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预算管理 司制度处

1983年国家预算收支科目，已经修订颁发。为了

便于大家了解情况，以利贯 彻执行，现就预算科目修

订中的有关问题，作简要的介绍，供同志们参考。

国家预算收支科目是国家预算项目的总分类。它

是根据国家机构的设置情况，财政、财务体制，财会

制度和税收种类的变化情况，以及财政预算管理的需

要而进行设置和修订的。1983年国家预算收支科目的

修订，主要根据以下三个方面的的情况进行的：

一、根据五届人大常委会第22、23、24次会议通

过的关于国务院部委机构和国务院直属机构改革实施

方案，相应地修改了有关主管部门的科目。一是随着

机构名称的 改 变 相应改变科目名称的，如 “二机工

业”改 称 “核工 业”，“五 机工 业”改 称 “兵器工

业”， “六 机工业”改称 “船舶工业”等；二是随着

机构合并，将部门科目相应归并的，如将 “仪器仪表

工业”并入 “机械工 业”部门里，将 “电子计算机工

业”、“广播电视工业” 并入 “电子工业”部门等。

三是机构虽然合并了，但部门科目仍保留的，如商业

部的商业、粮食、供销社的 预算缴、拨款，对外经济

贸易部的外贸企业收 入和对外援助支出等，都保留了

原有的部门科目。因为这些单位在财务上对下是垂直

关系，预算缴款、拨款数额很 大，或 者 资 金性质不

同，为了财政、财务上分析考核和统计的需要，而未

予合并。

二、根据财政、财务体制，财会制度和税收种类

的变化，相应补充修改的预算科目。如根据实行烟草

专营的规定，增设 了 “烟草专营利润”等科目；根据

征收烧油特别税的规定，增设了有关 “烧油特别税”

三个科目；根据税 法的规定，增设了 “外国企业所得

税”科目；根据环保部门征收的排污费纳入国 家预算

作为专项资金管理的规定，增设了 “排污费收入”和

“环境保护补助资金” 两个科目等等。

三、根据财政预算管理的需要和各地区、各部门

的意见，对某些科 目 作 了 增删和调整。如，增设了

“司法检察支出”“款”级科目；为了更好地反映 “农

业支出类”各项支出的政策，加强农 业资金的财务核

算与管理，将该 “类”的事业费部分和国 家支援农村

社队的生产资金，分设为 “农林 水 利气象部门的事业

费类” 和 “国家支援农村社队生产支出类”两个“类”

级科目，并对原来的 “款”、 “项” 级科目，进行了

分类调整；为了全面反映国 家税收的种类，将 “其他

收入类” 中的 “契税” 划入 “各项税收 类”；对地方

外事费明确在 “其他支出” 中单列科目 反映；为了简

化收入报解统计项目，将 “资金占用费” 各 “款”，

并入各部门的 “利润” 科目，各部门的 “ ××利润”

科目，相应地改为 “ ××收入”科目，平时不再 单独

统计 “资金占用费”的数字，待年终决算时，一次分

“目”统计；将 “事业收入”的四 个 “款”级科目，

合并为 “事业收入” 和 “外 事服务收 入” 两 个 科目

等，以简化事务。

1983年国家预算收 支 科 目（草案）在征求意见

时，许多 省、市、自治区财政部门和中央主管部门，

提出很多很好的书面建议 和意见，对完善1983年国家

预算收支科目起到良好的作用。另外，也反映出由于

我们宣传解释工作做得不够，有的部门对预算科目的

修订原则、分类方法以及预算科目的 作用等问题，还

不够了解。特别是对预算支出科目的 “立户” 问题很

关心。为了交 流情况，统一认识，下面就有关这方面

的问题，作一些介绍。

现行国家预算支出科目，是按预算指标口径分为

“类” “款” “项” “目”四 级。 “类” 一级，大体

是按生产性支出 和 非 生产性支出的用途划分的，如

“基本建设拔款类”、 “ ××事业费类” 等等；“款”

一级，基本上是按各级政府所属的主管部门设 置的；

“项”一级，大体是按主管部门的所属 单位设置的，

如 “冶金工 业 事 业费” “款” 下的 “科学研究费”

“项”等等； “目”一级，则是反映行政事业经费的

支出用途，如 “工资”、“公务费”等。不能以 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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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国家预算支出科目的 “类” “款” “项” 三级科目

中占的位置越高，或者各种支出都单立户头，预算经

费才有保证；如果位置不高，或者儿个部门合 用一个

科目，预算经费就会受到影响。

实际上，国家预算收支科目虽然是国家预算的一

个重要核算工具，但它只是国家 预 算 的 一种分类方

法，并 不 能 决 定国 家预算对某个部门支出分配的数

额。当然，对于应由国家预算拨款的部门和单位，要

单独立户或者指定适用的预算科目 项目，以便从预算

项目上保证资金 供 给，这是必要的。现在的情况是，

有些主管部门已经在国家预算支出科 目 中 单 立了户

头，或者根据具体情 况虽未单立户头，但已指定了适

用的预算科目，因此，这些部门就没有必要再 强调本

部门的科目在国家预算支出科目中的位置了。我们认

为，各部门科目的立户问题，应当 掌握 以 下 三 条原

则。

第一，要从国家预算的全局出发，统筹安排，突

出重点，各得其所。就是说，国家预算支出科目 的立

户，应当考虑国家财政预算管理的需要，各个部门的

预算支出规模、重点，以 及各个部门的主要支出和次

要支出，分别设 “类” “款” “项”三级科目。如抚

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，绝大部分支出是由民政部门一

家主管的，因此，民政部门要设 “抚恤和社 会福利救

济费类” “类”级科目；而民政部门 的基本建设拨款

等次要支出，则比生产部门 少得多，因此，他们的这

类次要支出，就可不再单立户头，放在其他部门的基

建拨款中，设个 “项”级科目就行了。再如，对一般

主管部门的主要支出，都设 置了 “款”级科目，以适

应 主管部门直接向财政部门领拨经费的管理需要。对

主管部门的所属单位，因为他们的经费应当向主管部

门领报，一般设 “项”级科目，不 应 设 “款” 级 科

目。有的事业主管部门，因为他们的主要开支是 “事

业费” ，已经单独立户了，对这些主管部门的其他数

额较少的预算开支项目，如 “科技三项费 用”、“基

本建设拨款” 等，就不需要一 一 单 立 “款” 级科目

了。有的几个部门可以合用一个有关的 “其他部门”

“款” 级科目，也能满足成立单位预算的需要。

第二，要贯彻 “统一领导，分级管 理”的原则。

预算支出科目的 “款” “项”，实质上是单位 预算的

分级。一般来说，各级政府直属的主管部门都设“款”，

他们直接向同级财政机关领拨经费。各主 管 部门的所

属单位都设 “项”，他们应当向其上级主管部门领拨

经费。这样分设科目，体现了 “分级管理”的原则。

如果主管部门所属的 单位，都要把预算科目的 “项”

升为 “款”，单独向财政机关立户领钱，将会使财政

机关陷于出 纳事务，而 且 主管部门对所属单位只管事

业，不管财务，也会形成资金多头领报，分 散积压资

金，影响预算资金的使用效果。这样做，既不利于财

政机关加强领导管理，也不利于主管部门很好地履行

对国家预算的职责。

第三，在保证财政财务管理需要的前提下，尽量

简化预算科目的收支项目。国家 预算收支科目是全国

统一的预算核算工具，它涉及到各级财税机关、国家

金库、 专业银行，还涉及各级主管部门和所属的预算

缴款单 位 和预算用款单位。各地区、各 部门、各单

位，编制预算、决算，办 理预算缴款、拨款，设置预

算会计帐簿，进行财务分析和财政统计，都要按照国

家预算收支科目制单、编表、报帐、汇总。国家预算

科目每增加一个收支项目，都要增加许多部门和单位

的工作量。目前，国家预算支出科目已 达 二 十 多个

“类”二百多个 “款”；预算收入科目也 有一百多个

“款”。如再增加一些科目，就显得很臃肿了。由于

目前还处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，各 项财政、财务体制

正在调整、改革 之中，因此，1983年国家预算收支科

目，总的来说，还是过渡性的，未 作大 的 改 革 和变

动。当然，现行的国家预算收支科目的分类方法和项

目结构，都还存在不少缺点和问题。我 们 欢迎各方面

继续提出建议和意见，共同把国家预算收 支科目的改

革工作做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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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审财政决算的几点做法

安徽省财政厅预算处

国家决算是国家预算执行情况的总结，是国家经

济活动在财政上的集 中反映。就一个省来讲，就是全

省人民按照党和国家的 方针、政策，进行社会主义建

设所取得的成果的集中表现。因此，编 审 好 财 政决

算，对于总结当年财政工作，研究 和改进预算管理，

都具有重要意义。

编审财政决算，是一项政策性强、涉及 面广、工

作量大、时间很紧、内容又很复杂 的工作。十 多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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